员工变更通知

沈阳人才交流服务经营管理中心人事代理部：

兹介绍我单位 
         同志到你处办理派遣（新增/减员）手续，合同签订日期为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日。险金缴纳基数为       元，公积金缴纳基数为       元。 

养老保险（起/停）缴月份为    年    月。

医疗保险（起/停）缴月份为    年    月。
住房公积金（起/停）缴月份为    年    月。

开工资（起/停）月份为       年    月。
 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说明：

1．请单位按实际情况认真填写起/停缴月份和基数，险金缴交和工资发放以此单为准。

  2．请新增员工带齐个人材料和此通知到我处办理变更。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员工另需携带同我单位签定的聘用（劳动）合同办理离职手续。

3．根据保险变更申报政策，我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社保和医保规定时间进行申报。单位进行该单（起/停）缴月份填写时请参照下表。（办理日期以该通知到我处并个人材料收齐日为准，该日期逢休息日不顺延。）

	办理日期
	养老最早起/停缴月
	医疗最早起/停缴月

	1日——7日
	当月
	下月

	8日——17日
	下月
	下月

	18日——月末
	下月
	大下月


  4．请单位在（增加/减员）相应项目处打√，不缴交的项目空格处打×占位，加盖公章后交与我处，并及时与我单位联系确认（22531417）。

